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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署东所著的《中美股东权益救济制度比较研究》是国内首次系统地研究和介绍美国股东权益救济制
度的专门著作。
著述从美国股东权益侵害与救济的法律环境讨论出发，以利用公司管理行为、根本性改变公司行为、
公司控制者个人行为和其他侵害手段等四大美国股东权益侵害情形分析为基础，系统、完整地介绍了
美国信义义务、评估权、强制解散公司、证券交易欺诈四大诉因救济制度。
《中美股东权益救济制度比较研究》将美国股东权益救济方面代表性的理论、制度和司法实践加以引
入，使之“原理化”，并将其与我国相关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提出完善我国股东权益救济制度的
具体建议，以期协助推动我国公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和切实实现保护受侵害股东权益的时代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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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署东，男，汉族，1967年10月22日生，四川渠县人。
法学博士；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重庆翰墨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1989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英语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2005年于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专业获法学
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先后从事英语、法律专业教学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涵括国际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法律语言学
、英美法律文化与制度；主持和参加省部级以上纵向科研课题3项、出版学术专著1部、参编国家统编
教材2部、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先后在中国香港大学、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进行短期访问、交流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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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种区分使小股东权益保护变得更加困难，控股股东常常将其处分公司资产交易架构、伪装
成正常营业过程中的交易行为或直接通过章程修改使其成为公司营业范围内的交易行为，以规避股东
表决权和异议股东评估权。
如果多数股东认定其资产处分行为属于正常营业过程中的无须股东表决批准的行为，异议股东就无权
要求对其持份进行司法评估和公司收购；异议股东要行使这一权利就不得不开始一耗时、昂贵且结果
不确定的诉讼。
正如一联邦法院所评论的：“对一个公司而言，是需要股东同意的资产出售或租赁；对另一个公司而
言，根据其营业目的、方法、营业历史和行业惯例，可能是无须股东批准的正常营业活动。
”前述制定法赋予股东在公司处分资产时的表决权和异议权是针对公司处分全部和主要资产而言的，
如果公司处分的不是全部和主要资产，公司股东不享有批准同意权，异议股东也没有相应的评估权；
但对处分主要资产，无论是制定法还是判例法，都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标准。
因此，控股股东常常精心设计交易，使其不落人制定法和判例法所要求的主要资产处分范畴，以规避
股东表决权和评估权，如保留一些不重要的资产而将包括公司营业必需的关键资产在内的大部分资产
予以出售，保留公司较陈旧的生产线，将公司新的有赢利前景的营业及其相关专利资产予以出售。
在经营业务众多的公司中，将公司一些重要营业和资产予以处分尤其不容易被法院认定为处分公司主
要资产的交易行为。
例如，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案例中，一个生产销售女士胸衣的公司开发出一种新型产品，公司董事为
此新设一公司，打算让原公司将这一新型产品的生产销售权和与之有关的财产、专利，连同原公司商
誉一起出售给新公司，出售公司获得新公司股份并分配给出售公司股东。
出售公司小股东起诉公司和公司董事，要求禁止公司这一资产转让行为或按司法评估价值退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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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美股东权益救济制度比较研究》教育部人才社会科学研究，“中美股东权益救济制度比较研究”
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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